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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7_85_A4_E7_c80_302563.htm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

关于做好煤炭资源整合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与竣工验收工

作的通知 煤安监监察〔2007〕43号 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

： 煤炭资源整合是煤矿整顿关闭工作“三步走”战略中的重

要一步，是解决小煤矿数量多、规模小，科技含量和安全保

障能力低下等问题的重要措施，也是当前煤炭行业发展中的

一件大事。为积极推进、全面做好煤炭资源整合项目安全设

施“三同时”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各级煤矿

安全监察机构要高度重视、优先安排煤炭资源整合项目的安

全设施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工作，在严格把关基础上，精心

组织、提高效率，促进资源整合工作顺利实施。 二、申请安

全设施设计审查的煤炭资源整合项目，必须包含在省级人民

政府批准的整合方案中，该项目必须经省级以上（含省级）

政府有关部门批准；必须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或划定井田范

围批复文件。 三、煤炭资源整合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和

竣工验收，按《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察规定》（原国家

局令第6号）办理；按规定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负责的项目

，原则上委托项目所在地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具体办理

。 四、煤炭资源整合项目设计能力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（山

西、内蒙古、陕西不得低于30万吨/年，新疆、甘肃、青海、

宁夏、北京、河北、东北及华东地区不得低于15万吨/年，西

南和中南地区不得低于9万吨/年；国家另有规定的，遵从其



规定）。设计能力在45万吨/年以下的煤炭资源整合项目，原

则上可不做安全预评价，直接编制初步设计安全专篇。 五、

煤炭资源整合项目初步设计及其安全专篇，必须由具备相应

规定资质单位编制，初步设计必须由政府有关部门审查通过

。 六、在安全设施设计审查中，必须认真对照现行安全技术

标准严格审查；安全设施设计的编制必须在查明煤层瓦斯、

自燃倾向性、煤尘爆炸性、水害等技术参数并对矿井安全开

采条件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，制定有针对性的安全防范措

施；一个项目只能有一套生产系统；必须采用壁式采煤方法

；采煤工作面严禁采用木支护；通讯、压风、防尘供水系统

完善可靠。 七、项目竣工后，必须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进行

联合试运转，经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进行安全验收评价合格

并提交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后，方可申请安全设施竣工验收。

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接到申请后，应及时组织验收。安全设施

竣工验收原则上可与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现场审查一并进行，

申办安全生产许可证要求的安全现状评价由安全验收评价报

告代替。二○○七年十月十五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